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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    间：2024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0:00 

地    点：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主 持 人：马廷义先生 

出席人员： 

一、截止 2024 年 12 月 11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二、已登记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律师。 

议    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现场参会股东、股东代表人数及其所持股份

数； 

二、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 

三、审议会议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关于 2024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3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

司 2024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4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 

5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四、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与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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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议案表决； 

六、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七、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八、宣布总表决结果； 

九、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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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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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 2024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以未来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1,243,704,027 股，以此为基数测

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2 亿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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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财务报表审计费

用为70万元/年，内部控制审计费用25万元/年。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具有从事证券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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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已完成建设，并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

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56 亿元，公司拟将节余金额

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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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基于国内外市场环境及政策变化，为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

司本着审慎和资金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拟将“年产25万吨新能源电池材料项目”

尚未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及累计收益变更用于全资子公司鸿晟新材实施的“汽车、

绿色能源用铝产业园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 月 10 日    


